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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治中国”的特色之“治”——监察法治
◇谭 波 赵 智

一、中国监察法治的“价值”表征

（一）道德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集与弘扬

法治最终的发展是趋向于道德的教化，从而促

使适法对象都能达到渐次自律的过程。隆礼重法的

治国策略、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和罚当其罪的平等

观念等，都在监察法治的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监

察法治所要追求的治理状态及责任科处，已经不再

是简单的政纪处分所能涵盖的，行政责任已不足以

囊括政治责任、领导责任乃至宪法责任等各种责任

维度，道德责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申中实现

了更大程度的复位。当官须为民担当，“官德”是传

统社会百姓对官员的道德诉求，也是当下所有公职

人员应有的监察法义务与道德底线。

（二）实践价值：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监

督升级

监察法治为国家治理尤其是监督治理体系的更

新提供实践动力。《监察法》的出台，为国家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规范依托，标志着我国腐

败治理实现了“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法治反腐”的

转变。在《监察法》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在其第1条（立法目的）中得到彰显。就

国家治理体系而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从治理手段来看既有

体制机制问题，也包括法律法规等各类规范的作用

发挥问题。监督则是另外一种视角与维度，可以对

应上述六大领域的任何一方面。

（三）法治统一价值：监察法体系化的逐渐成形

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的必需要素，而监察法治恰在为法治监督体系

提供法治统一动力的同时，也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构筑一道独立的监督屏障，做

到监督全覆盖、纪检监察不漏项。日渐彰显其独立

品性的监察法部门，已体现出其发展的预期“规划”

目标。在宪法的框架与精神指引下带动实现全过程

人民民主尤其是民主监督机制的落实，这也是法治

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制度本意。

（四）理论价值：纪检监察学学科的入纲成目

监察法治与纪检监察学科之间的互动目前已成

显性趋势，而后者也日渐成为监察法治发展的学科动

力与理论支持。目前对监察法适用的研究，都将成为

纪检监察学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最终的法治依据。而

监察法治形成或推进过程中的各种案例对比与分析，

也成为纪检监察学很充分的研究素材与实证分析对

象。这种纪法思维的形成，是对纪法分开、纪法贯通、

法法衔接、纪法双施双守、纪法治理等问题的认识过程

和反映活动，其形成更加有利于监察法治的稳步前行。

二、“法治中国”建设对监察法治升级的制度需求

未来监察法治的制度需求主要从两个方面入

手，即一方面如何接受监督，成为与其他国家权力更

好形成配合与制约关系的新型国家权力；另一方面

如何开展好监督，从而对法治政府创建形成促动。

（一）党对监察机关领导的强化

这是监察工作面对形势不断变化必须首要坚持

和考量的问题，是监察法治的主体论和领导论。监

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其政治性要强于一般国家机

关，纪检监察监督“纪在法前”的责任科处模式，也有

效保证了党的领导的落实，纪检监察专责机关合署

办公的特点决定了其在贯彻党的领导方面表现独

特。对违纪违法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党纪政务处分，

一般先要经过有权机关同级的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

并报同级党委批准。如何在未来工作中更进一步地

将强化党对监察机关的领导与提升监察能力、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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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工作与其他各项法制监督工作有机结合，是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深入考虑的问题。

（二）对“监察法规”的合宪性审查

对“监察法规”的宪法判断是监察法治的依据论

和方略论。我国宪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三重关系，

即部门法对宪法的具体化、部门法的合宪性解释和

部门法的合宪性审查。这三重关系分别与法的制

定、法的适用、法的监督互相对应。“监察法规”作为

监察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宪法的关系自

然也存在上述三重关系。相较于对宪法的具体化和

合宪性解释，自觉接受合宪性审查是保障“监察法

规”正当性的关键措施。

（三）对“监察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将监察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是贯彻党

中央提出的“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

和“有件必备”等要求的具体体现。监察规范性文件

的备案审查目前主要存在地方监察规范性文件定义

不统一、地方监察规范性文件信息公开不足、备案审

查的范围尚未实现全覆盖、合宪性审查缺失或程序

规定过于简化、适当性审查易消解文件的监察实效

等问题。且对于监察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而言，

一个前提性问题就是如何强化审查依据。尤其是相

比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有规可循，监察规范

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审查依据。

（四）对监察权依法正确行使的监督

对监察权依法正确行使的监督是监察法治的过

程论和手段论。如何对监察权依法行使进行监督是

自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就一直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对

此，习近平指出：“监察权是把双刃剑，也要关进制度

的笼子，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行使权力必须十分

谨慎，严格依纪依法。”加强对监察权的监督的直接

目的在于防止“监察权中心主义”，杜绝“灯下黑”现

象，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监察法治。

三、“法治中国”的未来进路：监察法治的“全”

“治”“信”

（一）监察法治之“全”——“法治中国”的反腐思

维引领

对“法治中国”的建设来说，监察法治有其他部

门法治无法起到的作用，这一作用机制首先反映在

监察机制的“全”上，表现为监察组织的“全”、监察

对象的“全”、受监督行为的“全”和监察处置责任的

“全”。这是监察法治在法治统一价值方面的续造

表现，也是监察法治依据论和手段论的延展。就

《监察法》而言，其作为监察法治领域第一部专门立

法，具备了组织法、行为法、程序法、责任法等多种

功能。

（二）监察法治之“治”——“法治中国”的反腐治

理先手

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监察法治体

系也应该包括完备的监察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监

察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监察法治监督体系、有力

的监察法治保障体系。同时，对于监察法治来说，

其本身与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之间的关联，也决定

了其必然有更多的“监（察）法（律）—党（内法）规”

“监（察法）规—党（内法）规”间的衔接协调关系需

要释明。

（三）监察法治之“信”——“法治中国”的反腐价

值崇尚

监察法治的终极目标在于“信”，即通过政务诚

信、司法公信甚至商务诚信来全面推进社会诚信建

设。这既是契合宪法上的诚信目标、行政法的信赖

保护原则和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作出的制度回

应，也是监察法治合宪性的最高体现。作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之一的“诚信”，既是对公职人员

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要求，也是对法治社会建设中

各宪法主体的要求，代表着一种价值判断，是对监察

法治道德价值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回归与弘扬，

其将带动国家信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推进信用立法体系的统一化，对失德、失信、违约、违

规、违纪、违法、犯罪等行为起到更好的法治统合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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